
 

证券代码：300325      证券简称：德威新材      公告编号：2021-005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暨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2 月

1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 1天，将于 2021 年 2月 2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  

2.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2 月 2 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 

“德威新材”变更为“ST 德威”；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不变，仍为 20%；股 

票代码不变，仍为 300325。  

一、 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股票种类与简称：A股股票简称由“德威新材”变更为“ST 德威”。  

2、股票代码：300325。  

3、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1年 2月 2日。  

4、公司股票停复牌起始日：公司股票因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自 2021年 2

月 1 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 1 天，将于 2021 年 2 月 2 日（星期二）开市起复

牌，复牌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5、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20%。  

二、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信息披露指定媒体披露了《关于公

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ST)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0-106、2020-107），因公司存在违规为控股股东的债务提

供担保的情形，除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集团”或“控

股股东”）已经支付和资产被司法拍卖后划扣的金额外，公司合计可能需承担的

担保责任金额为 24,417.06 万元，占 2019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资产的 30.82%。如若公司不能在 2021 年 1 月 29 日前(含 1 月 29 日）解决上述

违规担保事项，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未能在 2021 年 1月 29日前解决上述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月修订）》9.4 条“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五）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

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和 9.5 条“本规则第 9.4

条第五项所述‘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

担保且情形严重’，是指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且无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虽

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的：（二）上市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

提供担保的余额（担保对象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除外）在 1000

万元以上，或者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鉴于公司当前情

况，公司股票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三、 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风险警示的意见及主要措施  

公司目前的违规担保事项中有四笔涉诉，公司已委托律师处理因违规担保而 

产生的诉讼事宜，公司目前正在与债权人就免除公司的担保责任进行协商。同时，

公司控股股东德威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周建明先生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解决上市公

司违规担保等问题，筹措资金解除担保并尽快偿还有关债务，公司控股股东正在

以司法拍卖有关资产的形式对债权人进行偿付。针对周建明先生提出的违规担保

解决方案，公司及董事会将尽早评估并组织专人负责跟踪与落实。 

公司及董事会将积极采取包括司法手段在内各种措施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合

法权益及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公司和董事会将进一步加强内控管理，更新完善

相关规章制度，继续深入学习并严格执行《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的要求，加强对外担保管理和审核力

度，严格执行相关审批决策程序，有效控制风险，提高规范化运作水平，杜绝类

似事项的发生。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 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53229379  

传真：0512-53222355  

地址：江苏太仓市沙溪镇东市街 133号 

 

特此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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